对长沙高雷卫生设备同层排水工程有限公司假冒专利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公告
2010年3月22日，我局接到举报，发现当事人对外公开发放的“高雷同层排水”广告宣传册中宣称获得国家多项专利，并标明包括ZL200710061729.X在内的13个专利号。

经查：当事人于2007年4月1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名称为“同层防臭多功能水封器及其安装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申请号为ZL200710061729.X，由于当事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未按时答复，该专利已被视为撤回。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不能提供该专利授权等有效证明材料。以上事实，有举报人提供的《高雷同层排水》对外宣传册、执法调查笔录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证明材料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和《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当事人擅自将非专利产品称为专利产品进行销售宣传的行为构成假冒专利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对外发放并销毁印有“发明专利：ZL200710061729.X”字样的“高雷同层排水”宣传册。

2、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